
第二十五条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

教职人员培训班或者其他涉及宗教的培训班，应当事

先将时间、地点、内容、规模、经费来源、师资等情况告

知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第二十六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宗教活动场

所内进行活动，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并尊重

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信仰；不得挑唆不同信仰、不同

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争辩；不得借宗教的名义非法

敛财。

第二十七条 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安置宗教教

职人员；不得设置宗教设施；不得销售或者散发宗教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宗教进行

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

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

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

得；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

理。

重建、改建、扩建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未经

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涉及土

地、文物、房屋等行政管理事项，未经土地、文物、规

划、建设等有关部门批准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山西省宗教事务条例
第十九条 少数民族人口

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需要和条件，设立具有民

族特点的文化馆(站)、图书馆。

第二十条 城市人民政府

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

语言文字的权利，并根据需要

和条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

强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出版

和教学研究。

第二十一条 少数民族人

口较多的城市的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建立

民族医院、民族医药学研究机

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科

学。

第二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

府应当在少数民族中加强计划

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工作。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

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街道，应当

按照城市规划，保护和建设具有

民族风格的建筑物。

第二十四条 城市人民政

府应当保障少数民族保持或者

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的自由。

绛县县委统战部 宣

城市民族工作条例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
第九条 机关形成的人事、基建、会计及

其他专门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

期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机关对应归档电子文件的元数

据、背景信息等要进行相应归档。

机关应归档纸质文件材料中，有文件发

文稿纸、文件处理单的，应与文件正本、定稿

一并归档。

第十一条 机关联合召开会议、联合行

文所形成的文件材料原件由主办机关归档，

其他机关将相应的复制件或其他形式的副

本归档。

第十二条 各机关应根据本规定，结合本

机关职能和各部门工作实际；编制本机关的

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

经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后执行。

有垂直领导关系的中央、国家机关应依

据本规定，结合本系统工作实际，编制本系

统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

限表，并经国家档案局审查同意后执行。

第十三条 在编制本机关或本系统文

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时，

应全面分析和鉴别本机关或本系统文件材

料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准确界定文件材

料的归档范围和划分档案保管期限。

第十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政机

关和人民团体。军队系统、民主党派、企业事

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绛县档案局 宣

绛县供水总公司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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